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转发不动产登记收费有关政策文件的通知

国土资厅函〔2016〕203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国土资源局，解放军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地理

信息局，各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部机关有关司局和单位：

为切实保护不动产权人合法权益，规范不动产登记收费行为，财

政部、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6〕79 号），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了《关于不动产

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

现将上述两个文件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6 年 12 月 14 日

附件：1.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有关政策问题

的通知.doc

2.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

知.doc



1.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6〕79 号

国土资源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发

展改革委、物价局、国土资源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局：

为规范不动产登记收费管理，保护不动产权利人合法权益，根据

《物权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规定，现将不动产登记收费

有关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国土资源部和县级及以上地方不动产登记机构（以下简称不

动产登记机构）办理下列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

记、更正登记、异议登记时，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一）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

地使用权或海域使用权；

（二）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或宅基地使用权；

（三）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的林地承包经营权或国有林地

的使用权;

（四）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五）地役权;

（六）抵押权。

上述不动产权利登记中，申请国务院确定的重点国有林区的森林、

林木和林地，中央国家机关使用的国有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



不动产登记，由国土资源部办理并收取不动产登记费；申请其他不动

产登记，由县级及以上地方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并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上述规定以外的不动产权利登记，以及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

致的更正登记不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不动产登记费由不动产登记申请人缴纳。按规定需由当事人

各方共同申请不动产登记的，不动产登记费由登记为不动产权利人的

一方缴纳；不动产为多个权利人共有（用）的，不动产登记费由共有

（用）人共同缴纳，具体分摊份额由共有（用）人自行协商；不动产

抵押权登记费由登记为抵押权人的一方缴纳。

三、不动产登记费按件定额收取。不动产登记申请人以一个不动

产单元提出第一条所列一个不动产权利事项的登记申请，并完成一次

登记的为一件。

不动产登记申请人以同一宗土地上多个抵押物办理一笔贷款申

请办理抵押权登记的，视为一件。

四、不动产登记费中包含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不动产登

记机构依法向一个以上权利人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的，自第二本证书

起收取工本费。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五、免收、减收不动产登记费

（一）对下列情形免收不动产登记费：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家庭承包或其他方式承包取得农用

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申请登记的；

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家庭承包或其他方式承包取得森林、

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的林地承包经营权申请登记的；

3.依法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国有农用地从事种植业、林业、

畜牧业、渔业等农业生产，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或国有农用地使

用权登记的；

4.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导致土地、房屋等确权变更而申请变

更登记的；

5.申请与房屋配套的车库、车位、储藏室等登记，不单独核发不

动产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的；

6.因行政区划调整导致不动产坐落的街道、门牌号或房屋名称变

更而申请变更登记的；

7.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申请不动产登记的；

8.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免收的其他情形。

（二）对下列情形只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

1.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

2.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

3.因将夫妻共有不动产的权利人变更为夫妻一方或双方而申请

变更登记的；

4.因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换发证书的。

（三）对下列情形减半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1.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所有权及其占用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申请登记的；

2.因不动产权利人姓名或名称变更而申请变更登记的；

3.同一权利人因分割、合并不动产而申请变更登记的；

4.申请不动产更正登记、异议登记的；

5.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减半征收的其他情形。

六、相关不动产登记申请人未按规定缴纳不动产登记费的，不

予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

七、各地在完成不动产登记机构和职责整合、实施统一登记颁

发新证书前，已依法核发的各类不动产权属证书和登记证明继续有效。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遵循“权利不变动、证书不更换”原则，不得强

制要求不动产权利人换领新版不动产权属证书和登记证明。今后，在

依法办理变更登记、转移登记等不动产权利登记时，逐步更换为新版

不动产权属证书和登记证明。

在权利不变动、未产生新的登记类型的情况下，不动产权利人

自愿申请换领新版不动产权属证书和登记证明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不

得向相关不动产权利人收取相关费用。

八、不动产登记费的具体收费标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另行制定。

九、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后，原相

关部门收取的土地登记费、房屋登记费、林权证工本费以及其他涉及

不动产登记、查询、复制和证明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



不动产登记过渡期内，尚未完成不动产登记机构和职责整合、

实施统一登记颁发新证书的地方，相关不动产登记收费暂按原有关规

定执行。

十、不动产登记机构应按隶属关系分别使用财政部或省级财政

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

十一、国土资源部收取的不动产登记费收入，应全额上缴中央

国库，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管理，具体收缴办法按照国库集中收缴有关

规定执行。县级及以上地方不动产登记机构收取的不动产登记费收入，

应全额上缴地方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具体缴库办法按照省

级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不动产登记机构开展不动产登记等相关工

作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统筹安排。

十二、不动产登记机构应严格按上述规定执行，不得擅自增加

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并自觉接受财政、价格、

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对违规多征、减免或缓征收费的，依照《财政

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和《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

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十三、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

同时废止。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6 年 7 月 12 日



2、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

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

国土资源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财务局：

为保护不动产权利人合法权益，规范不动产登记收费行为，现就

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

不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据不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

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

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

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

理下列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收费标准为每件 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

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

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

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

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

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

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

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

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

准为每件 550 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

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

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

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

本费 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

工本费。

三、收费优惠减免。对下列情形，执行优惠收费标准。

（一）按照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收费标准减半收取登记费，同

时不收取第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工本费：

1.申请不动产更正登记、异议登记的；

2.不动产权利人姓名、名称、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明号码

发生变更申请变更登记的；

3.同一权利人因分割、合并不动产申请变更登记的；

4.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减半收取的。

（二）免收不动产登记费（含第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工本费）：

1.申请与房屋配套的车库、车位、储藏室等登记，不单独核发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申请单独发放权属证书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

的收费标准收取登记费）；

2.因行政区划调整导致不动产坐落的街道、门牌号或房屋名称

变更而申请变更登记的；

3.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申请不动产登记的；



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家庭承包或其他方式承包取得农用

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申请登记的；

5.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家庭承包或其他方式承包取得森林、

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的林地承包经营权申请登记的；

6.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

业、渔业等农业生产，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或国有农用地使用权

登记的；

7.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导致土地、房屋等确权变更而申请

变更登记的；

8.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免收的。

（三）只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每本证书 10元：

1.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

2.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

3.夫妻间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申请登记的；

4.因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换发证书的。

四、不动产登记计费单位。不动产登记费按件收取，不得按照

不动产的面积、体积或者价款的比例收取。申请人以一个不动产单元

提出一项不动产权利的登记申请，并完成一个登记类型登记的为一件。

申请人以同一宗土地上多个抵押物办理一笔贷款，申请办理抵押权登

记的，按一件收费；非同宗土地上多个抵押物办理一笔贷款，申请办

理抵押权登记的，按多件收费。



不动产单元，是指权属界线封闭且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空间。

有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以及森林、林木定着物的，以该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以及森林、林木定着物与土地权属界线封闭的空间为不动

产单元。房屋包括独立成幢、权属界线封闭的空间，以及区分套、层、

间等可以独立使用、权属界线封闭的空间。没有房屋等建筑物、构筑

物以及森林、林木定着物的，以土地权属界线封闭的空间为不动产单

元。

五、登记费缴纳。不动产登记费由登记申请人缴纳。按规定需

由当事各方共同申请不动产登记的，不动产登记费由登记为不动产权

利人的一方缴纳；不动产抵押权登记，登记费由登记为抵押权人的一

方缴纳；不动产为多个权利人共有（用）的，不动产登记费由共有（用）

人共同缴纳，具体分摊份额由共有（用）人自行协商。

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把新建商品房办理首次登记的登记费，以

及因提供测绘资料所产生的测绘费等其他费用转嫁给购房人承担；向

购房人提供抵押贷款的商业银行，不得把办理抵押权登记的费用转嫁

给购房人承担。

六、做好政策衔接。已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地方，不动

产登记机构按上述规定收费标准收取不动产登记费，原分部门制定的

有关土地登记、房屋登记收费标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工本

费标准，以及各地制定的其他有关土地、房屋登记资料查询、复制、

证明的收费标准一律废止。



尚未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地区，土地登记费、房屋登记

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本费、林权证工本费收费标准仍按原有相关

规定执行，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后，即按本通知规定的收费标准

执行。

七、规范不动产登记收费行为。除不动产权利首次登记，不动

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自然状况发生变化，以及不动产登记申请

人要求重新测量外，不动产登记机构已有不动产测绘成果资料的，不

得要求不动产登记申请人重复提供并收费。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认真执行收费公示制度，严格按本通知规定

收费，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加收

其他任何费用，并自觉接受价格、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其他与本通知不符的规定同时废止。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 政 部

2016 年 12 月 6日


